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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盘龙区水务局

关于对昆明市盘龙区第十六届人大第四次

会议第144号胡宏代表建议的答复

胡宏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松华街道大摆社区朝阳沟三塘地居民点更换人蓄饮水修缮”的建议，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感谢胡宏代表对水利工程的关注和支持。大摆社区朝阳沟三塘地居民点更换人蓄饮水修缮工程将纳入2021年“五小水利”工程计划，争取早日解决。

感谢胡宏代表对水务工作的支持，请继续给我们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。

此建议已经与胡宏代表进行了面商，听取了代表的意见，胡宏代表对正式答复表示满意。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昆明市盘龙区水务局
2020年10月19日

（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符会  0871－65010053）

  抄送:  区人大代表联络工委、区政府目督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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